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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 2011 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城
镇超龄人员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待遇的实施意

见
渝人社发〔2011〕14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北部新区社会保障局：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2011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

基本养老金及城镇超龄人员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待遇的通知》（渝

办发〔2011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现就 2011年我市调整

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城镇超龄人员、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

待遇有关问题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

（一）调整对象

《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调整对象包括以下人员：

1．企业退休、退职人员；

2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个人参保人员；

3．中央、市属科研机构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中转制为企业前

有正常事业费的，其转制后退休的人员；转制前无正常事业费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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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全部退休人员；

4．其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，基本养老金纳入我市城镇企

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退休人员；

5．参加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机关事业单位，基本养老

金纳入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退休人员；

6．原四川省森林工业企业，基本养老金纳入我市城镇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退休人员；

7．纳入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工伤退

休人员。

上述 1至 7目所列人员以下统称退休人员。

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处于服刑、劳动教养期的退休人员，

不参加 2011年基本养老金调整。

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老工人、两航起义退休人员、原

南侨机工服务团退休人员均不属于 2011 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

老金调整对象。

（二）退休时间认定

退休时执行企业退休办法的人员，其退休时间按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等有权单位批准退休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时

间确定；退休时执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办法的人员，其按规定办

理退休审批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时间按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行政部门（人事行政管理机关）等有权机关批准退休的次月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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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。

（三）缴费年限计算

《通知》第一条规定的退休人员缴费年限，按照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行政部门等有权单位审批退休时确认的缴费年限（或连续

工龄）扣除折算工龄计算。计算结果不足 1年的按 1年计算。

（四）倾斜调整对象资格确认

1．《通知》规定属于符合享受倾斜调整范围的具有副高及其

以上职称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、高级政工师和高级技师是指在未

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，已按规定获得职称资格或国家职业资格的

人员。

对具有副高及其以上职称资格的专业技术人员、高级政工

师、高级技师及原工商业者资格的认定，按照《关于 2008年调整

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劳社办发〔2008〕18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批确认表>的通知》

（渝劳社便〔2007〕34号）规定审批确认，已按照该规定审批确

认资格的，不再重新确认。

2．对在黔江区、武隆县、巫山县、云阳县、城口县、巫溪县、

奉节县、石柱县、彭水县、酉阳县、秀山县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

本养老保险并办理退休的人员，其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资格由

参保地社会保险局直接确认。

对办理退休时仍在设立于黔江区、武隆县、巫山县、云阳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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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口县、巫溪县、奉节县、石柱县、彭水县、酉阳县、秀山县的

市属及以上企业的分支机构中工作，但在我市非艰苦边远地区参

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，其艰苦边远地区退休

人员资格由所在单位按规定清理汇总后，报市级主管部门（市属

国有重点企业设立于艰苦边远地区的机构退休人员资格报市属国

有重点企业）确认。

3．同时符合《通知》第一条第（三）项第 2 目第（1）、（2）、

（3）、（4）子目规定的两种及其以上倾斜条件的，按规定分别

享受倾斜调整标准。

二、城镇超龄人员及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待遇调整

按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对曾在我市城镇用人单

位工作未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有关养老保险

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府发﹝2008﹞25号）、《重庆市人民

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 2007年 12月 31日以前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基

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重庆市 2008年 1月 1日以后新征地农转非

人员基本养老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渝府发﹝2008﹞26号）规

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月养老待遇从 2010年 12月

及其以前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的城镇超过法定退

休年龄人员及征地农转非人员（2010年 12月 31日以前死亡的除

外），属于 2011年养老待遇调整对象，从 2011年 1月起调整月

养老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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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

（一）参加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事业单位，其

退休人员按事业单位退休费调整办法调整增加的金额，不得纳入

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。

（二）按《通知》规定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及养老待遇作

为计算死亡一次性救济金的计发基数。

（三）1998年 7月 1日及以后退休并建立了个人账户的人员，

本次增加的基本养老金，按职工退休时个人账户养老金占月基本

养老金（退职生活费）的比例，分别在我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基金和个人账户余额中予以支付。

（四）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于 2011

年 1月 25日前，将按《通知》规定确认的调整对象和调整金额报

市社会保险局汇总，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财政局审批

后执行。

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及城镇超龄人员、征地农转非

人员养老待遇，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和市委、市政府对老年人

员的亲切关怀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高

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，认真组织实施。要按照部门职责

分工，认真做好调整对象资格确认相关工作，确保调整增加的基

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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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基本养老金调整倾斜对象资格确认审批表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7 -

附件：

基本养老金调整倾斜对象资格确认审批表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文化程度 退休时间
养老保险

个人编号

所在单位 居民身份证号

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

倾斜类别

□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□高级政工师

□高级技师 □原工商业者

□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

资格授

予时间

担任专业

技术职务

资格名称

申报单位

审核意见 （签章）

年 月 日

审批确认

机关（单

位）意见 （签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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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、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认定，按照行政管理权限和属地原则分别审

批确认：（1）区县属企业、市属无主管部门企业、市属破产关闭企业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由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事局职改办审批确认；（2）市属有主管部

门的企业专业技术人员，由市级主管部门人事（干部）处审批确认；（3）中

央在渝单位(含中央在渝破产关闭企业）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按照属地原则，由

企业所在地区县（自治县）人事局职改办审批确认。

2、高级政工师的资格由市委宣传部宣教处予以确认。

3、高级技师的资格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处予

以确认。

4、原工商业者的资格由市委统战部予以确认。

5、参保地、退休地一致的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的资格由参保地社

会保险局确认，参保地、退休地不一致的艰苦边远地区退休人员的资格由市级

主管部门审核确认。

6、同时具有高级职称资格（含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、高级政工

师、高级技师）和原工商业者资格的人员，应分别填报资格审批表交规定部门

确认资格。

7、此表一式三份，审批确认部门、参保地社会保险局、填报单位各

一份。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
